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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關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聯合國就有關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聯合國就有關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聯合國就有關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兒童權利公約兒童權利公約兒童權利公約》》》》提交的第二份報告的提交的第二份報告的提交的第二份報告的提交的第二份報告的    

項目大綱提出之意見書項目大綱提出之意見書項目大綱提出之意見書項目大綱提出之意見書    

 

    

1.1.1.1. 第第第第 4444 條條條條：：：：權利的實現權利的實現權利的實現權利的實現    

有關有關有關有關「「「「兒童權利論壇兒童權利論壇兒童權利論壇兒童權利論壇」」」」及及及及「「「「兒童事務委員會兒童事務委員會兒童事務委員會兒童事務委員會」」」」    

在二零零五年委員會給予特區政府的回應報告中清楚指出，「鼓勵締約國考慮成

立一常設組織，務求在議政過程中反映兒童的意見」。無庸置疑，該常設組織是為「兒

童事務委員會」，當時有關當局表示以「兒童權利論壇」只作過度之用，而「兒童權

利論壇」由始至終只屬一暫時性的平台；立法會亦已在二零零七年一致通過成立兒

童事務委員會之動議。然而，當局在成立「兒童事務委員會」一事上依然停滯不前。 

我們希望當局： 

� 向委員會如實交代設立「兒童事務委員會」之進程； 

� 交代為何尚未／不會設立之原因； 

� 未來「兒童權利論壇」的方向；及 

� 就永久性兒童參與的平台制定時間表。 

 

懇請當局詳細交代兒童事務委員會未來發展方向，及當局於此事宜上的取態。 

    

2.2.2.2. 第第第第 24242424 條條條條：：：：公約的傳播公約的傳播公約的傳播公約的傳播    

《兒童權利公約》於本港社區乃至校內的推廣相當不足，市民可獲得的權利知

識途徑亦十分匱乏。在上一份委員會的回應報告中，清楚指明「應製作兒童適用的

教材和編訂有關的學校課程」。 

我們希望當局： 

� 如實報告《公約》在本港推廣的工作及情況；及 

� 將兒童權利教育納入正規課程之內。 

 

3.3.3.3. 第第第第 44(6)44(6)44(6)44(6)條條條條：：：：公開報告公開報告公開報告公開報告    

有關公眾咨詢有關公眾咨詢有關公眾咨詢有關公眾咨詢    

 有關的報告，應在提交予聯合國之前先作公開咨詢。在是次的大綱中，當局以

大量「會告知委員」、「提供最新資料」、「詳加論述」、「說明有關方面」及「匯報情

況」等等字眼交代報告的撰寫情況，內容空泛且流於表面而缺乏具體的實質內容。 

 作為確保兒童權利得以實施的組織，我們懇請當局能夠在提交報告前先讓公眾

立法會CB(2)1563/08-09(06)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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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有關的非政府組織查閱，並收集有關方面就報告內容提出的意見，由此定必能集

思廣益，將本港之情況如實反映予委員會。 

    

有關報告之兒童友好版本有關報告之兒童友好版本有關報告之兒童友好版本有關報告之兒童友好版本    

 作為一份以「兒童」為主題的報告，兒童友好的版本是必須的。很多與兒童議

題有關的報告，廣大的兒童往往因內容十分艱深而無法理解，因而未能就報告的內

容提出意見，致報告也未能充份及全面地反映真實的情況。然而，兒童對切身的議

題其實比成年人或有關部門更了解及關注，而他們的聲音亦理應包括在報告之內。

我們希望當局能夠提供較淺白的兒童友好版本報告，讓本港的兒童能就報告的內容

表達意見。 

    

4.4.4.4. 第第第第 12121212 條條條條：：：：尊重兒童的意見尊重兒童的意見尊重兒童的意見尊重兒童的意見    

「兒童權利論壇」的設計，並不能取代或試圖作為本港有關兒童之常設組織。

論壇設計並不有利兒童表達意見，與會兒童人數太少，而且每次會議的時間較長，

不能有效率地跟進事項，也不能回應審議結論所述，以有系統地徵詢兒童的意見。 

因此，我們希望當局在報告中詳細交代，在部門收集兒童的意見上，所會作出

相關的安排及實踐情況。 

此類安排應包括： 

� 提供讓兒童明白「兒童友好」的簡化版文件； 

� 報告亦應包括，有為數多少的兒童在參與了「影響兒童的事宜」的各項諮

詢及決策工作…等等。 

 

同時，我們關注到兒童權利在學校的實踐情況，作為兒童，我們認為「兒童權

利」此概念，較少在學校中提及。當局應加強有關權利教育的篇幅，並報告兒童權

利在學校的教育及實踐工作 

 

5.5.5.5. 第第第第 3  3  3  3 條條條條：：：：兒童的最佳兒童的最佳兒童的最佳兒童的最佳利益利益利益利益、、、、第第第第 9999 條條條條：：：：與父母分離與父母分離與父母分離與父母分離、、、、第第第第 18(1)18(1)18(1)18(1)及及及及(2)(2)(2)(2)條條條條：：：：父母的責任父母的責任父母的責任父母的責任

及第及第及第及第 12121212 條條條條：：：：尊重兒童的意見尊重兒童的意見尊重兒童的意見尊重兒童的意見    

有關兒童意願之考慮有關兒童意願之考慮有關兒童意願之考慮有關兒童意願之考慮    

香港每年的離婚個案不斷增加，個案中牽涉的撫養權、贍養費和分居問題等亦

愈趨複雜。雖然大綱提及會在介入有關個案中，「盡力查明各方意願」，但事實上離

婚個案中，即使是較年長正就讀中學的子女，皆鮮有可以參與在離婚的各項安排中，

年幼子女更加是未被顧及其意願。在上一份委員會的回應報告中清楚指出特區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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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確保兒童有權對影響到其本人的一切事項自由發表意見」。 

 

我們希望政府： 

� 如實交代本港因離婚所致與有關兒童的問題，如疏忽照顧，情緒問題； 

� 詳述兒童在離婚個案中可參與的情況，如分居、撫養權問題及其意願；及 

� 我們建議在處理離婚個中要充分支援子女於當中參與，應以整個家庭為單

位，而非純粹父母間的談判。 

 

有關法庭頒布之判令之履行有關法庭頒布之判令之履行有關法庭頒布之判令之履行有關法庭頒布之判令之履行    

此外，離婚個案處理後的跟進工作不足，包括未有機制監察父或母履行法庭之

判令的情況。例如有個案在法庭將撫養權判予父親，並認為該子女不適合與母親同

住，但完成判決後父親並未有履行責任，子女並繼續與母親同住，而一直到有人聯

絡社工才得以揭發。 

我們希望當局： 

� 檢討處理離婚個案機制； 

� 向聯合國報告情況； 

� 尋找解決方案，確保法庭在離婚個案中之判令得以履行。 

    

6.6.6.6. 第第第第 19191919 條條條條：：：：虐待及忽視虐待及忽視虐待及忽視虐待及忽視    

有關立法禁上體罰有關立法禁上體罰有關立法禁上體罰有關立法禁上體罰    

虐兒及疏忽照顧兒童的問題近年已有廣泛討論。在上一份委員會的回應報告

中，促請特區政府「制定法例明確禁止家庭、學校、機構及其他所有場所施行體罰」。

然而，當局在立法禁止體罰兒童的問題進度仍然緩慢。 

我們希望當局： 

� 詳細報告本港之虐兒情況及有關數字； 

� 詳細報告當局在防止虐兒及處理虐兒個案中的工作；及 

� 交代有關立法禁止體罰的進程。 

 

有關立法禁止體罰的討論已經過多年的廣泛論，我們懇請當局加快步伐，為本

港設立暴力零容忍之底線，保護兒童免受暴力對待。 

 

7.7.7.7. 第第第第 24242424 條條條條：：：：健康及保健服務健康及保健服務健康及保健服務健康及保健服務    

對於香港兒童的身心健康，我們認為政府應加強報告香港青少年的自殺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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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邊緣青少年的問題，他們是在學校無法接觸到的一群年輕人，在本屆的兒童議會

議案中，兒童議會亦曾研究相關課題。 

香港學生的心理健康實在需要關注，我們認為本港在學校推行的心理健康教育

資源不足。 

我們建議報告應加強篇幅，報告香港學生的各項需要及回應委員會的相關關注。 

香港學生的各項需要應包括： 

� 學生應對壓力問題；及 

� 學校處理同學因家庭而引起的心理問題等等。 

 

8.8.8.8. 第第第第 40404040 條條條條：：：：涉及少年人的司法程序涉及少年人的司法程序涉及少年人的司法程序涉及少年人的司法程序    

有關有關有關有關刑事責任的年刑事責任的年刑事責任的年刑事責任的年齡齡齡齡    

雖然早年香港已將刑事責任的最低年齡由七歲提高至為十歲，推定十歲以下兒

童不能犯罪。然而，我們認為該年齡下限仍有上調空間，在中國及台灣的最低刑事

責任年齡皆為十四歲，在上一份委員會的回應報告中亦已建議特區「提高刑事責任

的最低年齡，以符合國際標準」。我們建議香港最低的年歲上調到至少十二歲，希望

當局在報告內向委員會報告情況。 

 

我們懇請有關當局於本年度即將提予委員會的報告中，詳細、具體及如實報告

《公約》於本港實施之情況，並承諾會就有關問題制定政策方案，以保障本港兒童

之各方面的利益。 

 

 

 

兒童組織「童夢同想」 

日期：12-5-2009 

 

 


